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 財務管理碩士學分班(第16期下學期) 
一、報名資格： 

凡具備下列條件者可報名本學分班參加甄試：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院畢

業得有學士或以上之學位，或具有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

者。 

  

二、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課程： 

 

開設科目 授課老師 課程期間 課程時間 

當前金融與產

業實務 
李建強 106/2/20~106/7/31 

週二 

 18: 20 -  20:05 

應用統計學        王昭文 106/4/10~106/8/7 
週一 

 18: 20 -  21:00 

財務管理 蔡佳芬 106/4/7~106/8/4 
週五 

 18: 20 -  21:00 

 

三、收費標準： 

每學分新台幣肆仟元正，雜費每學期貳仟元正（未來每學年學雜費依該學

年度新訂標準收費）。 

 

四、報名方式及日期：  

通訊報名或親自報名。報名時請填妥報名表，並附上： 

1.學歷證件影印本。 

2. 一吋相片二張。 

3. 報名費 1000元可郵寄匯票（抬頭：國立中山大學）或 ATM繳費。(請

至 http://140.117.13.70/OLPRS/pay.asp線上收款系統繳費，收款單位：財

務管理學系；收款款別－會計科目：財務管理碩士學分班第 16期－06DB02)。 

4.通訊報名請以掛號郵寄（高雄市蓮海路 70號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蔡佳凌助

理收）或親自報名（管理學院二樓 CM2018室財管系辦公室）。 

5.報名表填寫不全及證件不齊者，恕不受理。 

6.未錄取者恕不退還報名資料。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五、甄選方式： 

(一)資格審查 

1、個人基本資料  (報名表) 

2、工作經歷證明（現任企業在職證明） 

3、學歷證明 

(二)錄取標準： 

http://140.117.13.70/OLPRS/pay.asp


由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所組成報名資格審核小組負責甄選，採資料

審查方式，以符合報名資格者為優先，額滿為止。  

 六、學分證明、抵免： 

1. 學分證明：修讀科目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2. 學分抵免：若考入本校研究所(在職)碩士班，依法取得學籍後，各系所得

依規定酌予採認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及學分 

 

 

 

 

 

 

 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認定標準： 

一、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須具左列資格之一： 

１、修滿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

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

並經自學一年以上者。 

２、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

獨立學院各學系肄業學生，未修習最後一年課程，持有修業證明

書，並經自學或從事與所學習學科相關職業二年以上。 

３、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畢業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學校

畢業，持有畢業證書者。但三年制專科應經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相

關職業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經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相關

職業三年以上。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結業，經資格考試及格者，比照

二年制專科辦理。 

４、曾經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關類科驗格，持有及

格證書者。 

５、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甲級技術士證資格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

年以上，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 

６、以上１、２、３、４、５款之報考資格中，「自學或從事所習學科

相關職業」年限之計算，自持有大學修業證明書、專科畢業證書、

特種考試及格證明書或甲級技術士證書後起算，計算至104年入學

之日止。 

二、軍警學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報名諮詢電話：(07)5252000轉 4805蔡佳凌助理 

傳真：07-5254899 

EMAIL:tcl@cm.nsysu.edu.tw 


